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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究
·

美国为什么实行三权分立

吴 新 平

在实行三权分立制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当中
,

美国的三权分立制是较为典型的
,

也是我

国学术界议论最多的
.

本文试图对美国的三权分立制作一些剖析
,

说明美国究竟为什么要采

取三权分立制
,

以期有助于人们了解三权分立制的阶级根源
、

实质
、

弊端等等
.

(一 )

美国的三权分立制
,

是由 17 8 7年美国宪法确立的
.

宪法第 1条规定立法权
“

均属于由参

议院与众议院组成之合众国国会
” ;

第 2条规定
“

行政权属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
” ;

第 3条规

定
“

合众国之司法权属于最高法院及国会随时规定设置之下级法院
” .

规定这种三权分立的

体制
,

在当时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
.

首先
,

殖民地的人们当时已经烦透了那种高度中央集权

的统治
,

他们决不愿意自己也创造一个集权制的政府
,

使 自己再反受其害
.

因此
,

建立分权

制的政府
,

就成为获得独立的美国人的普遍愿望
.

这一点在独立时期制定的各州宪法上就已

经明确地表示出来了
。

其次
,

美国采取三权分立制是受了孟德斯鸿的三权分立学说的影响
.

孟德斯鸿的三权分立

学说
,

是自柏拉图以来的西方政治哲学家 (其中包括亚里士多德
、

洛克等 ) 的分权理论的基

础上提出来的
,

它的核心就是主张以权力制约权力
,

以防止对权力的滥用和保障政治自由
.

这个学说严格地说来并不科学
,

甚至还有谬误
.

但是
,

它对于反对封建专制和暴政的资产阶

级革命的进步作用
,

引起了不满英国王室统治的北美殖民地人们的极大兴趣
.

被称为美国宪

法之父的麦迪逊写道
:

立法权
、

行政权和司法权委于同一机构
,

无论这个机构是一个人
、

少

数人或许多人
,

无论是世袭的
、

任命的或选举的
,

均可公正地断定是暴政
.

①美国独立宣言

的起草人杰弗逊
,

认为把三种权力集中在同一些人的手中就是专制政体的定义
,

主张立法部

门
、

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应该分立
,

以致没有一个人能同时行使其中一个以上部门的权力
。

②

美国革命时期制定的各州宪法
,

除 了吸取受英国王室中央集权制的殖民统治的教 训 以 外
,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

就是受了孟德斯鸿三权分立学说的影响
.

例如当时的马萨诸塞州宪法规

定
:

立法部门绝不能行使行政权和司法权
,

或者两者当中的任何一种
;
行政部门绝不能行使

立法权和司法权
,

或者两者当中的任何一种
.

⑧美国联邦政府的三权分立制
,

就是根据杰弗

逊
、

麦迪逊等人对孟德斯鸡三权分立学说的理解和美国各州制定宪法的经验
,

在 17 8 7年的费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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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

制宪会议上确定的
.

最后
,

美国采取三权分立制
,

也是借鉴了英国的宪政经验
.

, 8世纪的英国政制
,

严格地说
来并不是三权分立的

.

但是
,

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分权
.

这主要表现在英王在法律上不再是

一切权力的源泉
,

而主要只行使行政权
.

尤其是英国议会
,

已经成为制约君权的主要力量
:

非经议会同意
,

英王不得废止任何法律
;
不得赦免任何依法被捕的人

;
不得征收任何税款

;

不得在平时征集或维持军队
.

美国独立以前各殖民地的政治形式
,

实际上就是英国政制的影

子
.

独立以后的各州
,

不仅仿效英国搞了分权的体制
,

而且
,

由于对总督和王室专制的愤恨和

对他们曾经行使的行政权力的余悸
,

还借鉴了英国人利用议会同封建专制作斗争 和 限制 君

权的经验
,

普遍赋予议会以很大的权力
,

并且也都搞了两院制
.

当时各州立法机关也是
“

无

所不能
,

而行政机关的权力则几乎等于零
. ” ①各州立法机关的至上性

,

后来被认为是宗派

的至上和轮换的多数人的暴政
.

因此
,

在制定 17 8 7年宪法的时候
,

加强了行政权力
,

尤其是

参照英王对英国议会的否决权
,

以及英王和总督对殖民地立法的否决权
,

赋予美国总统否决

国会法案的权力
,

以防止立法机关的不公正和专横
。

至于美国国会的两院制
,

自然也是效法

了英国议会的两院制先例
.

关于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权
,

虽然美国学者一般认为主要是在制

宪会议的辩论中就有这个意向
,

但是他们也无法否认英国的司法审查先例的影响
.

但是
,

还必须看到
,

美国的三权分立制虽然是借鉴了英国的经验
,

但它并不是完全照搬 了

英国的模式
,

而只是根据美国的具体情况
,

吸取了英国分权实践中的某些做法
.

例如
,

美国

国会虽然也模仿英国议会搞了两院制
,

但是
,

上院并不是世袭的贵族院
,

而是由各州选派的代

表组成
,

代表各州的利益
。

行政权虽然赋予总统一人
,

但是
,

总统既不是
`

统而不治
”

的虚

君
,

也不是世袭的和终身的
,

而是由选举产生
,

每届任期四年
.

司法审查在英国虽然能找到先

例
,

但是并没有形成一种一惯的制度或原则
,

而在美国
,

它是法院的主要职能之一
,

白 1 8 0 3

年以来
,

它已成为最高法院制约国会和行政机关的主要手段
.

(二 )

美国之所以采取三权分立制
,

其历史原因自然是不可忽视的
。

但是
,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

观点来看间题
,

最根本的
,

还是其经济原因和阶级根源
.

恩格斯指出
, “ `

物质生活的生产

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
、

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全过程
’ ,

在历史上出现的一切社会关系和

国家关系
,

一切宗教制度和法律制度
,

一切理论观点
,

只有理解了每一个与之相应的时代的

物质生活条件
,

并且从这些物质条件中被引伸出来的时候
,

才能理解
” .

① 三权分立制也是

这样
。

作为美国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则
,

它的产生和存在
,

与美国资产阶级的物质生

活条件是分不开的
。

当 17 8 7年制定美国宪法的时候
,

在大州和小州之间
,

南方奴隶主和北方

工业资产阶级之间
,

存在着重大的分歧和深刻的矛盾
。

这些矛盾的双方或者不同 利 益 的集

团
,

尤其是奴隶主和工业资产阶级
,

都希望按照正在制定的宪法组织的政府
,

能够保护自己

集团的利益
。

如果政府权力集中在某一利益集团的手中
,

政府就可能成为侵犯其他利益集团

的工具
.

这就有必要把政府权力交由不同的部门行使
,

并使各个部门的权力来源于不同的渠

道
,

从根基上分散一 种利益集团利用政府权力侵犯其他利益集团的力量
。

但是
,

这样还是不

能完全消除掌握一部分政府权力的利益集团通过越权或滥用权力而侵犯其他利益集团或谋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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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团私利的可能性
,

从而就产生了制衡的必要性
,

通过各种政府权力之间的相互制约
,

维

持统治阶级内部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平衡
.

参加 17 8 7年费城制宪会议的“ 名成员
,

无不是各

利益集团的代表
.

例如在他们中间
,

有 15 人是奴隶主
;

11 人是从事商业
、

制造业和航运业的
资本豪

, ` 4人拥有公债
; ; 4人是土地投机商

; 2 4人是高利贷者
.

他们正是基于 以 上 各 种 考

虑
,

并且通过各种大大小小的妥协
,

在美国宪法上规定了由不同方式产生的国会
、

总统和最高

法院分别行使立法权
、

行政权和司法权
,

并且设计了国会
,

总统和最高法院之间
,

其中包括国会

两院之间的制衡机制
。

可见
,

美国的三权分立制
,

实质上是统治阶级内部各利益集团之间
,

尤其是奴隶主与工业资产阶级之间的分权
,

而不仅仅是政府职能上的形式上的分工
二

它根源

于美国资本主义上层建筑赖以建立其上的经济基础
,

直接反映了统治阶级内部各种势力在国

家生活中的地位和力量对比关系
.

美国采取三权分立制的这一根本原因
,

不仅在 17 8 7年制定美国宪法的时候是这样
,

在今

日的美国也是这样
;
不仅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是这样

,

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也是这样
.

例如

从 1 8 6。年到 19 4。年这一历史阶段
,

主宰美国政治的实际上是东部权势集团
.

这个集团控制国

会两院
,

操纵总统候选人的挑选和总统的当选
.

在这一时期的20 任总统当中
,

就有 18 任是来

自这个权势集团
.

这一时期的三权分立
,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以东部权势集团内部各垄断

集团之间的分权为主要特色的
。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
,

国防工业
、

航空和宇航工业
、

电子

工业
、

石油和天然气工业等等
,

在美国西部 ( 自加利福尼亚州往南 ) 和南部的广大地区迅速

发展起来
,

构成了一个宠大的南部权势集团
,

与东部权势集团相对抗
,

从而使东部权势集团

与南部权势集团之间的对抗
,

成为美国政治的主要特色之一 而这种对抗
,

又与美国的政党

政治交融在一起
.

共和党一般主要代表东部权势集团的利益
,

而民主党则在美国南部占优势
,

虽然共和党后来也努力向南部阳光地带扩张
.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的三权分立制
,

就主要

是表现了代表这两大权势集团的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的矛盾
、

冲突
、

斗争
、

妥协等等
.

例如总

统的当选与落选
,

完全取决于通过政党政治表现出来的两大权势集团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
.

国会虽然有时候是代表东部集团的共和党处于支配地位
,

有时候是代表南部利益的民主党处

于支配地位
;
或者有时候是共和党主宰参议院

,

而民主党则支配众议院
,

但无论怎样
,

实际

上主要是两大权势集团之间的政治较量
。

最高法院的法官虽然是由总统经参议院同意而任命

的
,

但是
,

在任命过程中
,

也反映了两大权势集团的利益
.

总是代表某一权势集团利益的总

统
,

在任命法官时
,

往往把宗教信仰
、

政治观点
、

司法观点
、

居住地区
、

尤其是党派关系等

放在第一位来考虑
,

任命那些与总统同一党派的
,

与总统具有相 同政治观点和司法观点的人

担任最高法院的法官
.

而参议院在同意总统的任命时
,

也无不是主要基于类 似 的考 虑
.

最

后值得指出的是
,

两大权势集团及其内部的各垄断集团
,

豢养着大批的政治 游说 集 团
.

这

些游说集团不仅游说于国会议员之间
,

而且也游说总统及行政各部门和最高法院的法官
.

这

就不仅使美国的三权分立制从实质上成为两大权势集团通过政党政治分配政府权力的手段
,

而且也把国会
、

总统和最高法院变成了直接为各垄断集团办事的代理人
.

这正如列宁所指出

的
, “

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里
,

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

政府就是资本家阶级的管事人
,

他们

给管事人优厚的薪金
,

这些管事人本身就是股东
. ” ① 由此可见

,

美国今日采取 三 权 分 立

制
,

是因为它适合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
,

通过分权和制衡
,

维护和加强垄断

资产阶级的统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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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如前所述
,

美国的三权分立制是以资产阶级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为基础的
。

资产阶级一

个阶级独掌统治大权
,

资产阶级内部各种利益集团和各派政治势力之间的分权
,

是美国三权

分立制的一个最本质的特点
.

这一特点也是现代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三权分立原则的实质
,

虽然在具体内容上各资本主义国家会有所不同
.

在美国
,

三权分立制的这个本质特点
,

明显

地反映在国会议员和总统的选举制度上
,

以及最高法院法官的任命上
.

前面所述之政治游说

集团的情况
,

也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

如果说美国的三权分立制对孟德斯鸿的三权分立学说

有什么发展的话
,

这个本质特点就是发展的主要方面
,

因为孟德斯鸿的所谓三权分立
,

实际

上是王权
、

贵族和资产阶级三者之间的分权
.

独立 以后的美国
,

由于彻底推翻了英国的殖民统治
,

以及受杰弗逊
、

麦迪逊等人的比较

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
,

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政体
.

所以
,

三权分立的政治

前提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政体
.

这是美国三权分立制的又一个重要特点
.

政治前提不同
,

·

对三权分立的内容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

(一 ) 在美国的三权分立制之下
,

立法权 由 国会 行

使
; 国会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

;
参议员由各州选派

,

任期六年
,

每两年更换三分之一
;

众
议员由普选产生

,

任期两年
。

而在英国
,

世袭的君主和贵族院也是立法机关的组成部分
.

美

国的行政权赋予由选举产生的总统
.

而在英国
,

行政权则是 由内阁行使
,

内阁在形式上由英

王任命
。

美国的最高司法权属于联邦最高法院
,

而在英国则是由贵族院行使最 高 司 法 权
.

(二 ) 国会
、

总统
、

最高法院是三个互相平行
、

互相独立的机构
.

任何机构的官员不得同时

在任何其他机构任职
;
任何机构不得行使属于任何其他机构的权力

;
任何机构不得支配或控

制任何其他机构的人员
.

而在英国
,

内阁成员均由议会议员担任
,

内阁要向议 会 负 责
,

议

会在形式上还有权倒阁
,

而在实际上
,

内阁却控制着议会
。

此外
,

英国的大法官既是司法首

脑
,

同时也是上院议长和内阁阁员
,

这就使一人能够兼立法
、

行政和司法的职 务 于 一 身
.

(三 ) 在美国
,

不仅立法权与行使权之间有互相制约的关系
,

而且最高法院也有制约立法机

关和行政机关的司法审查权
。

而在英国
,

正如孟德斯鸿所描述的那样
,

司法权软弱无力
,

在

实际上并不能制约立法权
.

美国的三权分立制的另一个重要特色
,

就是具有浓厚的政党政治色彩
。

对于美国的三权

分立制来说
,

如果抛开政党政治
,

就很难真正了解为什么美国现在仍然实行三权 分 立 的 体

制
.

`

(四 )

但是
,

即使对于美国资产阶级来说
,

三权分立制也不是尽善尽美的和得心应手的
,

其弊

端也是显而易见的
.

首先
,

三权分立制作为美国民主中的一种机制
,

其本身又是对资产阶级所标榜的美国民主

的否定
.

例如
,

三权分立制中的司法审查原则
,

使仅由九名法官组成的最高法院
,

不仅有权

宣布行政机关的行为为非法
,

而且还有权宣布国会通过的法律为违宪
,

国家的许多重大向题
,

如联邦与各州之间的关系间题
;
州与州之间的关系问题

;
国家机关的职权范围问题

;
种族政

策和宗教政策问题
;
公民的权利问题等等

,

常常都是由最高法院在其判决中决定
.

一些美国

学者认为
,

由并非选举产生的九个人决定国家大事
、

是违反了美国的多数 统 治 原 则
.

0 再



奢
,

根据美国宪法的规定
,

国会是由普选产生的立法机关
.

但是
,

总统可以否决国会通过的

法案
,

如果国会不能以两院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票推翻总统的否决
,

国会通过的法案就不

能成为法律
.

这就使一个人的意志可 以否定由5 35 人组成的国会的意志
.

这种否定
,

也 可 以

说是对美国民主中的多数统治原则的否定
,

是对美国民主的主要表现形式即国会制度
、

选 举

制
、

代表制等等的裘读
.

可见
,

美国的三权分立制
,

决不是什么理想的民主政体原则
.

其次
,

三权分立制不利于提高政府工作效率
.

一个有效率的政府
,

是国家管理的目标之

一 这在美国的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上
,

是一个普遍接受的观点
.

但是
,

在三权 分 立 制 之

下
,

由于政党政治的作用
,

三机关之间
,

尤其是国会与总统之间
,

经常扯皮
,

互相牵制
,

很

多重要的国家事务
,

都由于国会与总统之间的争吵或国会两院之间的扯皮
,

得不到及时的处

理
.

为了对付政府工作效率低的问题
,

有好几任美国总统
,

如塔夫脱总统
、

杜鲁门总统
、

艾

森豪威尔总统
、

罗斯福总统等
,

都曾经成立过专门的调查委员会
.

在联邦政府
,

也先后成立过

旨在提高政府效率的管理委员会
、

管理与预算委员会等
。

但是
,

在三权分立的体制下
,

这一

切努力基本上都是徒劳的
,

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政府工作效率低的间题
.

例如里根总统就曾

经多次惊呼
,

他要通过国会办成一件事情真是难上加难
。

而且
,

在三权分立制之下
,

国会的

日子也不好过
.

它通过的立法
,

常被总统否决
,

有时候也被最高法院宣布为违宪
.

这样
,

无

论是行政效率
,

还是立法效率
,

都被三权分立制吞噬了
。

面对这种事实
,

美国前最高法院首

席法官厄尔
·

沃伦不得不宣布
,

采取三权分立制的目的不是为了促进政府效率
,

而是为了防

止暴政
。

②

最后
,

在三权分立制 之下
,

容易产生争权或越权的问题
。

由于受政党政治的驱使
,

无论

是国会
、

总统或最高法院
,

都想行使较多的权力
,

甚至想控制其他部门
,

这就必然导致对政

府权力的争夺或越权
.

尤其是总统
,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
,

利用战争和保卫国家安全的幌

子
,

日益抓取了很多权力
.

美国三权分立制的这些弊端
,

是其本身所固有的
,

是与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民主的

本质相联系的
,

因而是不可克服的
.

例如总统权力的日益扩大
,

就是资本主义垄断的必然产

物
,

因为经济上的高度集中
,

必然要求政治上高度集权的统治
,

而总统至上或总统权力高于

一切
,

正是适应了这种需要
。

目前
,

我国正在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
,

这个改革
,

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
,

同时也不排除借鉴国外的经验
.

但是
,

我们主张在借鉴国外经验时
,

必须考虑我们中国 的 实

际情况
,

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出发
。

根据这种观点
,

与美国资产阶级的物质

生活条件相联系的三权分立制
,

从整体上说来
,

是不可以搬到中国来的
,

因为它不适合我们

中国的基本国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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